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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第4、9、12、18、19、20、21、22、24项房产

出租方未提供4、9、12、18、19、20、21、22、24项房产的权属证书，上述房产用途为办公、仓库、展厅，当地同

类型房屋较为常见，如无法继续使用，广州洪兴分公司较容易找到替代房产进行搬迁。发行人子公司对该房

产不具有重大依赖，即使发生需要搬迁的情况，也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关于第10项租赁房产

该租赁房产法定用途为居住用房，广州洪兴将其用于商业用途，存在被有利害关系的业主要求将出租

物业恢复原有用途的风险。鉴于该房屋替代性较高，如无法继续使用，广州洪兴较容易找到替代房产进行搬

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2021年3月12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使用的生产经营房产总面积（包括自有房产和租赁

房产）为93,817.20平方米，其中存在租赁权属瑕疵的房产共13项，面积合计为14,370.23平方米，租赁权属瑕

疵房产面积占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用房总面积的比例为15.32%。

（4）是否影响发行人持续稳定使用，若必须搬迁，预计产生的搬迁费用，是否对发行人存在重大不利影

响

公司根据租赁房产的地址、面积、房产用途等因素综合测算，若无法持续租赁上述房产，搬迁至附近无

瑕疵房产涉及的搬迁费用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承租房产地址 承租面积 房产用途 搬迁费用

1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洋内

水鸡寮洋 （洪兴实业北面隔

篱）

10,650.00

仓库、办公

提前解除租赁违约金

-

搬迁物流成本

52.20

搬迁损失

7.00

增加租金

8.52

合计

67.72

2

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大街

101

号

1

、

2

、

3

号楼， 甲

101

号楼

F4

层

C

区

SC045

号

74.21

店铺

提前解除租赁违约金

-

搬迁物流成本

0.28

搬迁损失

5.00

增加租金

1.56

合计

6.84

3

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渭水社

区

1

组

67

号的房屋

G

栋

1

单元

5

楼

1

号

600.00

仓库

提前解除租赁违约金

0.68

搬迁物流成本

3.15

搬迁损失

1.00

增加租金

4.19

合计

9.02

4

石家庄正东路

27

号新源发商

贸城

B

区三楼

3017

厅

170.03

办公、展厅

提前解除租赁违约金

-

搬迁物流成本

0.32

搬迁损失

9.00

增加租金

0.90

合计

10.22

5

石家庄市栾城区裕翔街

165

号

创新科技园项目

3

区

9#

厂房

4FB

816.99

仓库

提前解除租赁违约金

-

搬迁物流成本

4.20

搬迁损失

1.00

增加租金

25.18

合计

30.38

6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长乐西

路

10

号金花羊城

614.00

仓库、办公、展

厅

提前解除租赁违约金

-

搬迁物流成本

8.63

搬迁损失

19.00

增加租金

25.17

合计

52.80

7

白云区松洲街螺涌村高桥路

一街

68

号之二

45.00

店铺

提前解除租赁违约金

1.00

搬迁物流成本

1.00

搬迁损失

3.00

增加租金

1.92

合计

6.92

8

汕头市龙湖区庐山路

33

号潮

汕文化创意产业园二期美庐

之约

B

座

8501

号

1,400.00

办公

提前解除租赁违约金

3.50

搬迁物流成本

0.65

搬迁损失

3.00

增加租金

13.44

合计

20.59

总计

204.49

截至2021年3月12日，公司存在租赁上述权属瑕疵房产问题，该等存在租赁瑕疵的房产用途为店铺、办

公、仓库或展厅，未用于生产用途，公司及其子公司长期租赁使用该等房产，出租方或其他第三方从未提出

任何权利主张或发生争议、纠纷的情况，未影响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续使用。

即使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必须搬迁，当地同类型房屋较为常见，较容易找到替代房产进行搬迁；若必须搬

迁，预计产生的搬迁费用为204.49万元，占发行人2020年利润总额的比例为1.23%，占比较小。

另外，公司已经取得位于瑞金市经开区胜利大道南侧合计95,836.48平方米工业用地、位于汕头市潮南

区峡山街道练南村四亩坵洋6,334.07平方米工业用地和位于潮南区练南村四亩坵洋3,099.54平方米商业用

地；其中，位于瑞金市经开区胜利大道南侧工业用地上正在建设“年产900万套家居服产业化项目” 生产项

目并作为本次募投项目；位于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练南村四亩坵洋工业用地上正在建设家居服产业化项

目。上述建设项目完成后，公司将减少租赁权属瑕疵房产，预计租赁权属瑕疵房产占整体生产经营用房的比

例将进一步降低。

（5）房屋租赁合同未办理备案登记手续

公司租赁的房屋均未完成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1号）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以房屋租赁合同未按照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约定以办理登记备案

手续为房屋租赁合同生效条件的，从其约定；但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除外。上述租赁

合同均未约定以办理租赁登记备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的生效条件，该事项不会影响租赁合同的有效性。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作出承诺：如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公司因租赁房产无相应产权证书或是房屋租

赁合同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或是租赁房屋实际用途与其法定用途不一致等事宜导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

公司场所搬迁、受到处罚或因此遭受其他损失的，因此需要支出的费用全部由其承担。

综上，发行人租赁的部分房屋无相应产权证书及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及租赁房屋实际用途与其法定用

途不一致的情形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截至2020年未，公司主要无形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 账面价值

土地使用权

5,368.37 159.93 5,208.44

办公软件

230.54 167.81 62.73

专利权

8.62 7.82 0.80

品牌授权

686.90 640.58 46.32

合计

6,294.43 976.14 5,318.29

1、土地使用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本节“五、主要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情况” 之“（一）主要固定资产情

况” 之“2、自有房产情况”中《不动产权证》所列土地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经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

权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不动产权证号 权利人 座落

土地用

途

权利性

质

使用权面积

（㎡）

使用权终止日

期

他项权

利

1

粤（

2020

）潮南区

不动产权第

0003835

号

发行人

汕头市潮南区峡

山街道练南村四

亩坵洋

工业用

地

出让

6,334.07 2070.02.11

无

2

赣（

2019

）瑞金市

不动产权第

0005521

号

瑞金洪兴

瑞金市经开区胜

利大道南侧

工业用

地

出让

45,388.45 2069.06.24

无

3

赣（

2019

）瑞金市

不动产权第

0005520

号

瑞金洪兴

瑞金市经开区胜

利大道南侧

工业用

地

出让

50,448.03 2069.06.24

无

注：2-3项土地使用权系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用地。

上述土地使用权均系发行人或瑞金洪兴自国土部门出让取得。

除上述土地使用权外，发行人于2020年6月1日与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南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 约定发行人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潮南区练南村四亩坵洋3,099.5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

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 出让价款为2,135万元。 根据汕头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 《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

书》，该幅土地已于2020年7月1日实际交付给发行人，发行人已于2021年3月25日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提交建设项目备案申请，拟在该幅土地上建设“洪兴商务中心大厦建设项目” ，发行人拟在上述建设项目完

成后与该幅土地一并申请不动产权属证书。

2、注册商标情况

截至2021年3月12日，发行人共持有198项境内注册商标，4项境外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1）境内注册商标

（2）境外注册商标

（3）商标许可

2020年1月1日，发行人与广州洪兴签署《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约定发行人将注册号为32486895的商标

无偿许可予广州洪兴，许可方式为普通许可，许可期限为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广州洪兴将上述商标授权予第三方使用，截至2021年3月12日，已授权情况如下：

序号 协议名称 被许可方 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有效期

1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重庆锐亨基商

贸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内衣，仅限许可产品在淘宝网“芬腾”店铺销售及

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0.03.11-

2021.03.10

2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徐州芬腾服饰

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女装， 仅限许可产品在京东平台 “芬腾服饰旗舰

店”，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0.03.13-

2021.03.12

3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汕头市猫工坊

服饰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女装，仅限许可产品在特定平台上开设

3

家店铺进

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0.05.06-

2021.05.06

4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广州市重光贸

易有限公司

（注

1

）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童装， 仅限许可产品在天猫平台 “芬腾重光专卖

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0.05.11-

2021.05.10

5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佛山市典华内

衣实业有限公

司（注

2

）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文胸，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芬腾文胸专卖

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0.05.21-

2021.05.20

6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郑州睦戈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文胸， 仅限许可产品在爱库存平台进行销售及宣

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0.05.18-

2021.05.17

7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郑州浩东副食

品有限公司

（注

3

）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常规保暖内衣、男士内裤、袜子，仅限许可产品在

拼多多平台“芬腾浩东专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

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0.07.18-

2021.12.31

8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深圳一妍服饰

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保暖内衣，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芬腾一妍

专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

可

2020.07.27-

2021.07.27

9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汕头市朗万路

服饰有限公司

（注

4

）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保暖内衣，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芬腾朗万

路专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

许可

2020.08.04-

2021.08.04

10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福建闺蜜科技

有限公司（注

5

）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文胸， 仅限许可产品在云货优选平台、 京东平台

“专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

许可

2020.08.07-

2022.08.06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保暖内衣，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云货优选

平台、京东平台“专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

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0.10.15-

2022.10.16

11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广州香颂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饰品、配饰、袜品，仅限许可产品在淘宝、京东、拼

多多、云货优选等四个平台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

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0.09.01-

2021.08.31

12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东莞联维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女装，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芬腾女装旗舰

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0.08.17-

2021.08.16

13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美优记实业

（深圳）有限公

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文胸内衣， 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进行销售

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0.09.18-

2021.09.17

14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佛山佰芮尼服

饰有限公司

（注

6

）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塑身内衣，仅限许可产品在天猫平台“勒泰店”及

拼多多平台进行销售及宣传， 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

的许可

2020.10.19-

2021.10.18

15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汕头市风林云

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注

7

）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内衣品类 （文胸、 针织常规保暖内衣、 儿童家居

服），仅限许可产品在京东、拼多多、天猫平台，“

3

家店

/

平台”进

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0.12.01-

2021.11.30

16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深圳市诺莉亚

商贸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男士内裤，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芬腾诺莉

亚专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

许可

2021.01.01-

2021.12.31

17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诸暨市伽晨纺

织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袜子，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芬腾

FT

伽晨专

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1.01.13-

2021.12.31

18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广州桃乐丝贸

易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女装，仅限许可产品在京东平台“芬腾桃乐丝（广

州）专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

的许可

2021.01.16-

2021.12.31

19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汕头市雅尔乐

服饰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袜品，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芬腾

FT

雅尔乐

专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

可

2021.01.28-

2021.12.31

20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深圳市乐见好

贸易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男士内裤，仅限许可产品在京东平台“芬腾乐见好

专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

可

2021.01.28-

2021.12.31

21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江西蜜格儿针

织内衣有限公

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文胸保暖内衣， 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

/

京东

/

京

喜

/

快手

/

云货优选平台“专卖店

/

平台”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

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1.02.01-

2022.02.01

22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广州美衣集商

贸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婴儿连体衣、爬服、婴儿内衣、婴儿外出服，仅限许

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芬腾美衣集专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

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可

2021.02.03-

2021.12.31

23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广州远之洲商

贸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文胸内衣，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芬腾远之

洲专卖店

/

平台”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

转让的许可

2021.02.04-

2021.12.31

24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深圳市优维依

服饰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保暖内衣，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芬腾优维

依专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

许可

2021.02.22-

2021.12.31

25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深圳市卡比伦

贸易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保暖内衣，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芬腾卡比

伦专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

许可

2021.02.26-

2021.12.31

26

“芬腾”品牌商

品授权协议

深圳市双家服

饰有限公司

被许可方许可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含香港、台湾及澳门），许

可产品品类为保暖内衣，仅限许可产品在拼多多平台“芬腾双家

专卖店”进行销售及宣传，许可方式为非排他的及不可转让的许

可

2021.03.08-

2021.12.31

注1：经广州市重光贸易有限公司申请，并经广州洪兴确认，原广州洪兴与广州市重光贸易有限公司的

品牌授权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由广州市重光贸易有限公司与深圳优美思服饰有限公司、汕头市正欣贸易

有限公司同时享有或承担，广州洪兴同意许可深圳优美思服饰有限公司使用拼多多“芬腾母婴旗舰店” 、同

意许可汕头市正欣贸易有限公司使用拼多多“芬腾童装旗舰店” 销售许可品类。

注2：经佛山市典华内衣实业有限公司申请，并经广州洪兴确认，原广州洪兴与佛山市典华内衣实业有

限公司的品牌授权协议项下的权利、 义务由佛山市典华内衣实业有限公司与广州颜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州市如喜贸易有限公司同时享有或承担，广州洪兴同意许可广州颜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使用京东“芬腾

文胸京东自营旗舰店” 、同意许可广州市如喜贸易有限公司使用蜜芽平台销售许可品类。

注3：经郑州浩东副食品有限公司申请，并经广州洪兴确认，原广州洪兴与郑州浩东副食品有限公司的

品牌授权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由义乌市酷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同时享有或承担，广州洪兴同意许可义乌

市酷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使用拼多多“芬腾酷豪专卖店” 销售许可品类。

注4：经汕头市朗万路服饰有限公司申请，并经广州洪兴确认，原广州洪兴与汕头市朗万路服饰有限公

司的品牌授权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由汕头市壹森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同时享有或承担，广州洪兴同意许

可汕头市壹森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拼多多“芬腾壹森专卖店”和京东“芬腾壹森专卖店” 销售许可品

类。

注5：经福建闺蜜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并经广州洪兴确认，原广州洪兴与福建闺蜜科技有限公司的品牌

授权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由星尘（广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同时享有或承担，广州洪兴同意许可星尘（广

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使用拼多多“芬腾星尘专卖店” 、拼多多“星尘内衣专营店” 和拼多多“内衣配饰旗

舰店” 销售许可品类。

注6：经佛山佰芮尼服饰有限公司申请，并经广州洪兴确认，原广州洪兴与佛山佰芮尼服饰有限公司的

品牌授权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由汕头市卡利安实业有限公司同时享有或承担，广州洪兴同意汕头市卡利

安实业有限公司使用拼多多“芬腾卡利安专卖店” 销售许可品类。

注7：经汕头市风林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并经广州洪兴确认，原广州洪兴与汕头市风林云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的品牌授权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由广州市艾婴乐母婴用品有限公司同时享有或承担，广州洪

兴同意广州市艾婴乐母婴用品有限公司使用拼多多“芬腾艾婴乐专卖店” 、拼多多“艾婴乐童装专营店” 销

售许可品类。

截止2021年3月12日，上述商标许可事项尚未在商标局备案公示。

3、专利技术情况

截至2021年3月12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拥有9项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取得

方式

1

一种服装用的高强度

耐磨铜氨纤维的制备

方法

发行人

2017.04.18 2018.12.25

ZL20171025075

3.1

发明专利

原始取

得

2

一种能改善睡眠质量

的纳米熏香的多功能

面料及其制备

发行人

2016.08.23 2018.06.26

ZL20161070232

9.1

发明专利

原始取

得

3

一种相变共混纤维及

其制造方法

发行人

2014.07.30 2016.07.06

ZL20141036925

9.3

发明专利

继受取

得

4

甲壳素纤维和竹纤维

混纺面料

发行人

2013.09.09 2015.04.15

ZL20131040759

2.4

发明专利

继受取

得

5

一种自夹紧式防风衣

架

发行人

2016.05.19 2017.02.15

ZL20162045659

2.2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6

一种可折叠式晒衣篮 发行人

2016.05.19 2017.02.15

ZL20162045659

3.7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7

文胸家居服 发行人

2016.01.21 2016.08.17

ZL20162005581

0.1

实用新型

原始取

得

8

男用内裤 发行人

2019.12.04 2020.09.18

ZL20193067470

7.4

外观设计

原始取

得

9

公仔（小芬） 发行人

2015.03.26 2015.10.07

ZL20153007560

7.1

外观设计

原始取

得

上表中第3、4项发明专利系发行人分别从滁州惠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婉静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受让取

得，已完成专利转让手续。发行人因技术研发的需要委托专利代理机构购买上述两项专利，具有合理性与必

要性，发行人拥有及使用上述两项专利不存在纠纷。

4、著作权情况

截至2021年3月12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拥有27项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作品名称 权属人 登记号 登记日期

作品

类型

取得

方式

1 YOYO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20-F-01150399 2020.10.26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2

芬妮

-FENNY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9-F-00865102 2019.08.19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3

法斗犬

-NONO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9-F-00865101 2019.08.19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4

贪睡熊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9-F-00772381 2019.04.25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5

芬腾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9-F-00717437 2019.04.23

美术作

品

继受取得

6

芬腾

FT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09-F-00717436 2019.04.23

美术作

品

继受取得

7

披萨酒瓶乱纹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8-F-00630761 2018.11.06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8

大小星星乱纹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8-F-00630760 2018.11.06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9

树叶浆果乱纹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8-F-00630759 2018.11.06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10

树叶蝴蝶乱纹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8-F-00630758 2018.11.06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11

纱网格乱纹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8-F-00630757 2018.11.06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12

云朵花乱纹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8-F-00630756 2018.11.06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13

刺叶乱纹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8-F-00630755 2018.11.06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14

芬腾可安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7-F-00428986 2017.10.30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15

草莓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7-F-00487273 2017.06.09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16

菠萝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7-F-00487272 2017.06.09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17

海星之恋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7-F-00487271 2017.06.09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18

萌兔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7-F-00356597 2017.02.16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19

甜蜜熊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7-F-00356596 2017.02.16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20

米兔女孩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7-F-00356595 2017.02.16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21

菠萝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7-F-00356594 2017.02.16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22

巴黎铁塔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5-F-00224839 2015.08.24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23

猫爪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5-F-00224838 2015.08.24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24

小猫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5-F-00224837 2015.08.24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25

波西米亚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5-F-00224836 2015.08.24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26

《公仔小芬》 发行人 国作登字

-2015-F-00189201 2015.07.10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27

多元素乱纹 芬腾服饰 国作登字

-2020-F01039120 2020.06.11

美术作

品

原始取得

出于公司逐步规范化考虑，2019年1月30日，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之一郭静君签订《作品著作权转让合

同》，约定郭静君将其名下作品著作权《芬腾》、《芬腾FT》无偿转让予发行人。2019年4月23日，上述作品著

作权变更至发行人名下。

5、注册域名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拥有3个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权属人 备案号 注册日期 到期日期

1 fenteng.com

发行人 粤

ICP

备

12057571

号

-1 2004.02.21 2022.02.21

2 hongxinggf.com

发行人 粤

ICP

备

12057571

号

-2 2018.04.28 2022.04.28

3 manza.cn

发行人 粤

ICP

备

12057571

号

-3 2011.07.05 2022.07.05

6、许可使用资产

2020年1月1日，发行人与广州洪兴签署《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约定发行人将注册号为32486895的商标

无偿许可予广州洪兴，许可方式为普通许可，许可期限为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详细内容请参见

本节“五、主要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情况” 之“（二）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之“2、注册商标情况” 。

7、被许可使用资产

2018年9月1日，发行人与连我（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下称“连我公司” ）签订《商品授权协议》，连我

公司许可发行人在中国大陆内的线下渠道专卖店、门头店、线上销售平台销售LINE卡通形象的产品，协议

期限为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1日， 双方补充约定在最低保证金的基础上增加版权金

150.00万元；2021年1月1日，双方续签《商品授权协议》，许可期限延长至2024年3月31日。

2020年5月22日，发行人与PEANUTS� WORLDWIDE� LLC（花生漫画公司）签订了《“PEANUTS” 许

可协议》，花生漫画公司将PEANUTS系列艺术人物和版权许可予发行人，许可销售渠道为中国境内指定零

售店，包括百货商店、被许可方网站、专卖店、第三方网站（全部）、被许可方批发商/经销商，许可产品为

MANZA品牌产品及相关赠品，协议有效期为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1月23日，发行人与Mercis� bv（梅西斯有限公司）签订了《标准许可协议一Dick� Bruna�的插图

和商标》， 梅西斯有限公司许可公司在千线艺品牌成人睡衣、 家居服和内衣服饰等产品上使用其拥有的

miffy&friends（米菲）的字符/插图，协议有效期为2020年12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存在与公司主

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包括关联方采购、关联方租赁和关键管理人员薪酬等；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有关联方提供担保。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存在与子公司曾经的小股

东、员工或员工的近亲属控制或其曾控制或是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发生交易的情况，该类交易比

照关联交易的要求进行披露。

单位：万元

类型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经常性关联交易

关联方采购

- 2.20 -

关联方租赁

121.71 258.36 159.90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038.56 1,016.44 1,007.86

偶发性关联交易 关联方为公司担保

- - 5,000.00

比照关联交易要求披

露的交易

比照关联交易要求披露的

销售

4,627.70 5,112.19 8,003.33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预付款项

- - 2.20

其他应收款

- - 0.73

其他应付款

- - 1.19

报告期内，为保证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允性，确保公司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公司通过制

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和《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等，建立健全了关联交易审批制度，明确了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和决策权限，切实规范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0年6月6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2017年度至2019年度发生的关联

交易进行确认的议案》，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2020

年1-6月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确认的议案》，于2021年3月12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

公司2020年1-12月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确认的议案》，按照相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

交易进行了确认。

独立董事对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及相关审议程序进行了审查，经充分讨论，就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事

宜发表相关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关联交易占比较小，关联交易

的审议程序规范，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

向黄政生、郭少君、柯国民、周德茂等关联方拆出资金，未计算利息，关联方已经归还上述款项，未影响公司

正常经营，未对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下转A17版）


